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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88178

证券简称：万德斯 公告编号：

2020-019

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

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自2020年3月

30日至2020年8月16日， 累计获得政府补助共计人民币10,238,781.51元，均

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以上各项政府补助均已到账。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上述政府补助资

金均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共计10,238,781.51元。 上述政府补助未经审

计， 具体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2020年度损益的影响最终以审计机构年度审

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17日

证券代码：

688178

证券简称：万德斯 公告编号：

2020-020

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

任。

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保荐

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出具的《关于万德斯变

更保荐代表人安排的通知》。 广发证券作为公司2020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原委派李声祥先生、周春晓女士为保荐代表人履行

持续督导职责，现因李声祥先生工作变动，不能继续负责持续督导期的保荐工

作。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广发证券委派袁海峰先生接替李声祥先

生担任公司持续督导期间的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对公司的持续督导职责。

本次变更后，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持续督导期间

的保荐代表人由袁海峰先生和周春晓女士担任， 持续督导期至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持续督导义务结束为止。

公司董事会对李声祥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及持

续督导期间内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17日

附件：

新保荐代表人简历

袁海峰先生，保荐代表人，广发证券投资银行部总监。 曾主持或参与科远

股份、九九久、百川股份、启迪设计、鸿路钢构、云意电气、日出东方、扬杰科技、

普丽盛等多家企业的改制辅导与发行上市工作，恒顺醋业、林洋能源、云意电

气、百川股份等非公开发行，林洋能源可转债及天晟新材、金飞达重大资产重

组等工作，具有扎实的资本市场理论基础与较丰富的投资银行项目运作经验。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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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奇安信 公告编号：

2020-006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签订的协议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不涉及具体金额，预计对奇安信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安信”或“公司” ）2020年度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公司与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兰信” ）签订的《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属于双方基于合作意愿而达成的战略框架性约

定，双方后续合作内容尚需双方进一步协商确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在后期协议协商、签

约及履行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因国家政策及市场环境变化，具体合作不达预期的风险。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奇安信与海兰信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开展绿色数据中心（海底IDC）在海南自

贸港的示范应用及产业推广，助力实现自贸港数据安全自由流动；并通过大数据、云服务

平台等技术、服务，结合海南省区位、环境、市场等优势，聚焦海南及周边省市、海域对海洋

监测、海上通信、海上定位等业务市场开拓和区域数据服务模式的探索，实现产业深度融

合和双方互利共赢。

（一）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法定代表人：申万秋

4、注册资本：39817.4035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01年2月14日

6、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地锦路7号院10号楼5层501

7、经营范围：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培训；生产船舶电子集成系统；船舶智能化

系统、雷达系统及其信息应用、海洋信息化系统、海洋自动化观探测设备、海洋工程装备、

无人船（艇）及其控制系统、专用装置的产品样机制造（含中试、研发、设计、营销、财务、技

术服务、总部管理）；生产制造船舶智能化系统、雷达系统及其信息应用、海洋信息化系统、

海洋自动化观探测设备、海洋工程装备、无人船（艇）及其控制系统、专用装置（限分支机

构经营）；销售开发后的产品、通信设备、五金交电、船舶电子设备、机械设备；经营本企业

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8、实际控制人：申万秋

9、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2019年度

总资产 2,207,711,465.5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 1,786,739,700.10

营业收入 812,157,031.6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3,104,255.26

10、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公司与海兰信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协议签署的时间、地点、方式

本协议由奇安信与海兰信于2020年8月15日在海南省海口市签署。

（三）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和审议情况

本协议为双方友好协商达成的战略框架性约定， 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

审议。 公司将根据合作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的背景与目标、主要内容、合作机制

1、合作的背景与目标

双方秉承“整体规划、长期合作、市场主导、项目牵引” 的原则，开展全面战略合作，开

展绿色数据中心（海底IDC）在海南自贸港的示范应用及产业推广，助力实现自贸港数据

安全自由流动；并通过大数据、云服务平台等技术、服务，结合海南省区位、环境、市场等优

势，聚焦海南及周边省市、海域对海洋监测、海上通信、海上定位等业务市场开拓和区域数

据服务模式的探索，实现产业深度融合和双方互利共赢。

2、合作内容

（1）创新商业合作模式，共同探索建立双方共赢的合作机制

双方以发展绿色、环保、节能、安全、大型数据中心的创新技术和理念、引领海南省自

贸港对离岸数据中心的建设需求、促进自贸港大数据自由安全流动为宗旨，积极探索绿色

大数据中心创新技术的实践和应用，大胆尝试绿色大数据中心在海南省的先行先试，树立

行业创新标杆和区域典型示范，为海南自贸港的建设贡献力量，为绿色大数据中心在全国

行业内的推广、运营奠定基础。

（2）推动绿色大数据技术创新与应用示范

基于海兰信在深海科技、智能航海及绿色大数据中心等领域的技术创新、领先优势、

海工经验以及奇安信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方面全方位信

息安全防护的服务能力，结合绿色环保及海南自贸港数据自由安全流动的业务需求，双方

共同策划开展海南自贸港绿色数据中心示范项目建设， 研究探索绿色大数据中心的商业

模式和区域数据服务模式，推动实现绿色大数据中心在海南省的示范应用及产业推广。

（3）共同开展相关领域的应用创新研究工作

发挥双方各自的技术和资源优势，双方积极研究国家、省、市的行业政策，结合行业发

展趋势，在5G、物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联合申请创新课题、应用示范项目及

产业化项目等，推动技术成果产业化。

3、合作机制

（1）双方建立合作沟通协调机制

为更好地落实双方的战略合作关系，双方建立多层次、经常性沟通协调机制，双方指

定对接部门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工作；双方建立高层沟通机制，进行每年多次高层互访或

交流活动，由双方轮流主办。

（2）双方建立联合工作机制

通过召开专题会议、开展调研等方式加强沟通联系，或结合具体合作项目成立联合工

作组，双方组织有关项目论证、条件保障、政策支持等团队同步开展工作，研究制定工作实

施方案，按有关规定要求经审定后共同推进落实合作事项。

（二）协议各方的主要责任和义务

1、奇安信的责任和义务

奇安信参与海底大数据中心的信息安全服务保障；参与绿色（海底）大数据中心示范

项目的设计策划、论证以及后续应用推广。

2、海兰信的责任和义务

海兰信负责海底大数据中心产品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产品研制；负责示范项目策划、

建设方案编制、组织通过第三方论证评审、示范建设区布放水域的勘察、水下工程的实施、

持续性技术改进、工程化、产业化等工作；负责海底IDC的运营、市场推广。

（三）协议的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协议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不涉及具体金额，预计对公司2020年度经营业绩不会产

生重大影响。

（二）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署将建立双方的战略合作关系，发挥各自优势，实现产业深度融合和双方

互利共赢。 有利于提高公司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方面全

方位信息安全防护的服务能力，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推动公司在绿色大数据中心创新业

务的落地，实现公司在海南省自贸港总体方案中数据安全有序流动的业务布局。 本次协议

的签署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经营范围发生变化，符合公司整体战略发展规划。

四、重大风险提示

（一） 本次公司与海兰信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属于双方基于合作意愿而达成的

战略框架性约定，具体的时间计划、合作规模、分配方案、违约责任等内容将在后续签订的

具体协议中进一步予以明确。 双方后续合作内容尚需双方进一步协商确定，存在较大不确

定性。

（二）在后期协议协商、签约及履行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因国家政策及市场环境变

化，具体合作不达预期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协议履行情况及后续合作进展，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17日

证券简称： 泸天化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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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

2020-032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13日收到泸

州市应急管理局出具的 《行政处罚告知书》（泸市） 应急罚告 [2020]031号

（以下简称“《告知书》”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告知书》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存在的违法行为

1.公司350立方米硝酸铵储罐顶部未设置有毒有害气体监测报警装置；公

司350立方米硝酸铵储罐作为三级重大危险源， 该储罐远传温度不能实现报

警。

2.公司350立方米硝酸铵储罐罐顶局部存在明显气氨泄漏现象；公司三硝

中心控制室硝酸装置多次出现有毒有害气体报警装置声光报警， 但操作人员

未及时处置。

（二）行政处罚的证据

《现场检查记录》（泸市应急现检记〔2020〕支2023号）、《责令限期改

正指令书》（泸市应急责改〔2020〕支2023号）及现场调查取证照片。

（三）行政处罚依据及拟处罚结果

1.根据相关证据，判定“公司350立方米硝酸铵储罐顶部未设置有毒有害

气体监测报警装置” 的行为构成“未健全重大危险源安全监测监控体系” 的

违法事实，该事实违反了《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原国

家安全监督总局令第40号）第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依据《危险化学品重

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和《安全生产行政

处罚自由裁量适用规则（试行）》（原国家安全监督总局令第31号）第十三条

的规定，拟给予公司处罚款人民币贰万伍仟元的行政处罚。

2.根据相关证据，判定“公司350立方米硝酸铵储罐罐顶局部存在明显气

氨泄漏现象； 公司三硝中心控制室硝酸装置多次出现有毒有害气体报警装置

声光报警，但操作人员未及时处置。”的行为构成“未及时发现、消除事故隐患

并如实记录事故隐患” 的违法事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三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 因公司存在多次未如实记录有毒可燃气体检测报警

仪报警记录的违法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和

《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适用规则（试行）》第十三条的规定，拟给予公

司处罚款人民币叁万伍仟元的行政处罚。

3.依据《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适用规则（试行）》第十条的规定，

对公司上述违法行为分别裁量、合并处罚，拟给予处罚款人民币陆万元的行政

处罚。

二、公司采取的措施

1.针对上述行政处罚，公司放弃向泸州市应急管理局提出陈述申辩或听

证申请。

2.公司于检查当日针对存在的违法行为，及时安排相关专业、相关人员对

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于8月13日完成了违法行为所涉装置的整改。

3.公司将按内控制度的相关规定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同时，深刻总结

本次行政处罚的教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提升规范化运作水平，

加强对厂区作业的安全生产管理，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三、《行政处罚告知书》对公司可能的影响

1.经自查，上述行政处罚涉及的公司违法行为不构成五大安全领域的重

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不存在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的情

形； 不存在依法被吊销主营业务生产经营许可证或丧失继续生产经营法律资

格的情形；不存在因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严重程度被认为公司股票

应该终止上市的情形。 上述行政处罚涉及的公司违法行为未触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3.2.1条第（七）项至第（九）项规定的情形以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第二条、第四条或第五条规定的情

形，不存在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

2.本次处罚对公司的安全生产作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警示作用，在公司

加强厂区作业安全生产管理的基础上，有效规避和杜绝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避免更大的经济损失和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及社会危害的可能性。

3.本次处罚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秩序、产品产量以及经营业绩造成不

利影响。

四、备查文件

1．《行政处罚告知书》（泸市）应急罚告[2020]031号

特此公告。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14日

证券代码：

300620

证券简称：光库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85

珠海光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珠海光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14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已于2020年8月17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珠海光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17日

安徽蓝盾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安徽蓝盾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４

日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

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证券时报网， 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和证券日报网， 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蓝盾光电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０８６２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１３１

，

８６９

，

９３０

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３２

，

９７０

，

０００

股，其中

３１

，

３２０

，

３１２

股自上市之

日起开始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创新投入大、新旧产业融合成功与否存在不确定性、

尚处于成长期、经营风险高、业绩不稳定、退市风险高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

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

风险因素，审慎作出投资决定。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新股上市初期的

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方式：

１

、发行人：安徽蓝盾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

、联系地址：安徽省铜陵市石城路电子工业区

３

、联系人：张海燕

４

、电话：

０５６２－２２９１１１０

５

、传真：

０５６２－２２９１１１０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方式：

１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

、保荐代表人：朱宗云、石天平

３

、联系地址：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

６３８

号兰州财富中心

２１

楼

４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６６６８

５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８７８８０

发行人：安徽蓝盾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７

日

杨凌美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20年 8 月 24 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

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

cn；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 www.zqrb.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美畅股份

（二）股票代码：300861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40,001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4,001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创业板

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

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杨凌美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陕西省杨凌示范区渭惠路东段富海工业园

联系人：周湘

电话：029-87038269

传真：029-87039962

（二）主承销商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胡海平、蒋潇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 528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 2206室

电 话：021-68827384

传 真：021-68801551

发行人：杨凌美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8月 17日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空科技” 或“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1,772.7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637 号文核

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时空科技” ，股票

代码为“605178”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 （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 ）的方式进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

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64.31 元

/ 股，网上发行数量为 1,772.7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0 年 8月 13 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

网上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17,676,137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1,136,752,370.47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50,863 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3,270,999.53 元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合计为 50,863 股，包销金额为 3,270,999.53

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29%。

2020 年 8 月 17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

与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承销保荐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86451589、010-86451548

发行人：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17

日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于

2020 年 6 月 10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584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

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

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或“保荐机构（联席主

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都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国都证券” ）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国

都证券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 网下

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3,009 万股， 约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

25.06%。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4,513,500 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 15.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

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7,904,000 股，约占

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7,

672,500 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上及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

和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0 年 8月 18日（T-1 日）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联席主承销商相关人

员。

本次发行的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17

日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天津捷强动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本公司” ）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20 年 8 月 24 日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

文披露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五家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中证网（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www.

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www.stcn.com）及证券日报网（www.zqrb.

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捷强装备

（二）股票代码：300875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7,679.60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1,919.90 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具有较高的

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

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

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的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天津捷强动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北辰区科技园区汾河南道 18号

电话：022-86878696

传真：022-86878698

（二）保荐机构的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号国贸大厦 2座 27层及 28层

电话：010-65051166

传真：010-65051166

天津捷强动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17

日

天津捷强动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